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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卡拉《卡拉《卡拉 OK 場所條例草案》委員會場所條例草案》委員會場所條例草案》委員會場所條例草案》委員會

在二零零一年十月二十二日會議上在二零零一年十月二十二日會議上在二零零一年十月二十二日會議上在二零零一年十月二十二日會議上

要求政府就條例草案提供的資料要求政府就條例草案提供的資料要求政府就條例草案提供的資料要求政府就條例草案提供的資料

現把條例草案委員會要求政府提供的資料載列如下：

1 . 根據草案第 5 (3 ) (b )及 (6 )條，發牌當局在考慮經營卡拉 OK 場

所牌照／許可證的申請時，可以考慮在擬用作經營卡拉 OK 場
所的地方緊接範圍內居住或工作的人的意見。條例草案委員會

要求政府當局回答以下各點：

( a ) 若申請人已就同一 處所獲 發酒牌，發 牌當局為何還要 考

慮有關處所及地區是否適宜經營卡拉 OK 場所；

( b ) 其他發牌當局在審 批經營 牌照申請時 ，會否考慮相同 因

素？如會的話，請提供有關規例及指引供委員參考；

( c ) 發牌當局在考慮根據草案第 5(3 ) (b )及 ( 6)條提出反對時，
會採取什 麼客觀準 則？因為 一般的反 對理由， 例如在 公

眾地方打 架或撒尿 等，大多 關乎場所 的管理， 而非處 所

的合適程度及所在地區；

關於 ( a )項，雖然統計數字顯示約有 9 5%的卡拉 O K 場所也持

有酒牌，但任何場所並非一定要領有酒牌才可申請卡拉 O K 牌
照／許可證。

再者，我們亦不能排除適合獲發酒牌的處所可能不適合經營卡

拉 O K。

有關 (b )項，《遊戲機中心條例》 (第 4 35 章 )第 5 (4 ) (b )及 5 ( 5 )
條亦有相若的條文 (現轉載如下，以供參閱 )—

“ (4 ) ( b ) 擬用作有關經營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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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 適宜用作經營遊戲機中心；及

( i i ) 位於適宜經營遊戲機中心的地區。

( 5 ) 處長根據第 (4 ) (b )款作出決定時，在不影響該款的概
括性的 原則下 ，可 考 慮在擬 用作經 營有關 遊戲機 中

心 的 地 方 所 屬 地 方 行 政 區 內 居 住 或 工 作 的 人 的 意

見。 ”

另外，《應課稅品 (酒類 )規例》 (第 109 章 )第 1 7(5 )條規定，
“ [酒牌 ]申請人或最少 20 名在與申請有關的處所的 4 00 米半
徑範圍內居住的人，可向市政服務上訴委員會提出針對酒牌局

的決定的上訴”。

至於 ( c )項，與酒牌 局的情況一樣，要制定硬性規則，規定須
考慮多少來自區內的意見，以及在哪些情況下接納反對意見為

有根據或無根據的理由，是很困難甚至不可能的。因為這完全

取決於每宗申請的個別情況及發牌當局的判斷。發牌當局有責

任合理而客觀地作出判決，而根據草案第 1 2 條，任何人可就
這些判決提出上訴。

儘管如此，我們想指出，發牌當局在情況確有需要而根據草

案第 5 (3 ) (b )條不發出許可證或牌照的權力，不會因為草案第
5 ( 6 )條而擴大、 減 少或因此而 受到影響。換 言之，就政策 而
言，即使沒有第 5 ( 6 )條，發牌當局仍然可以考慮在擬用作經
營卡拉 O K 場所的地方緊接範圍內居住或工作的人的意見。

這情況正如發牌當局，就政策而言，可以考慮任何它認為有

關的事情。考慮到委員的憂慮，如委員希望刪除草案第 5 ( 6 )
條，當局不持異議。

2 . 發牌當局告知申請 人其牌照／許可證 是否准予續期所需 的時

間，可否縮短；以及

根據草案第 8 (2 )條，持證人或持牌人可在許可證或牌照期滿前
的 90 天或之前，向發牌當局申請將許可證或牌照續期。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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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發牌當局有足夠時間處理續期申請，尤其是很多牌照或

許可證會於同一時間到期。

發牌當局通常會在接獲申請後 30 天內告知持牌人或持證人其
牌照／許可證是否准予續期，但在某些情況下，例如有關卡拉

O K 場所的圖則有所改變而須向有關當局尋求批准，持牌人或

持證人沒有遞交有關的消防保養證明書或獲授權人士有變而需

交由警方審查，則作別論。

3 . 持有酒牌的卡拉 O K 場所的卡拉 OK 場所牌照／許可證續期申
請如不獲批准，可否繼續經營。

基本上，酒牌及卡拉 OK 場所許可證／牌照是由兩套獨立的發
牌制度管理。如卡拉 OK 場所牌照／許可證的續期申請不獲批
准，卡拉 O K 場所應停止經營。不過，如有關場所的酒牌仍然
有效，則在該處飲用或售賣酒類的活動不應被禁止。

保安局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


